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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（试行）》（陕药监发〔2019〕3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决定在

全市药品零售企业推行远程审方和电子处方服务工作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目的意义  

利用“互联网+药品流通”技术，解决执业药师“挂证”和处方

药销售难题，提高公众用药的安全性、有效性和可及性。 

二、实施范围  

全市取得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的零售企业。零售连锁企业

率先推进，其他零售企业积极跟进，提高普及率。 

三、方式方法 

（一）远程审方中心主要形式 

1、零售连锁企业自建远程审方中心。实行“七统一”管理（统

一品牌标示 管理、统一药品质量管理、统一采购管理、统一配

送管理、统一财务管理、统一网络信息管理、统一服务质量管

理），且门店数不少于 30 家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可以自建执

业药师远程审方中心，由省药监局认定后，执业药师可注册在

总部，由总部统一调配使用，其连锁门店可不配备执业药师，

由执业药师远程审方中心提供在线审方和药学服务。 

2、第三方远程审方平台。未自建远程审方中心的零售连锁

企业和单体药品零售企业，可以利用经省药监局认定的符合《陕

西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执业药师远程服务中心建设指导意见》

（试行）要求的第三方远程审方平台提供服务，作为驻店（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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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）药师非工作时间的补充。 

（二）实施执业药师远程审方的零售药店，其药学人员的

配备应当符合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、《陕西省药品监督

管理局关于加强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管理的通知》及我局的

实施意见。门店数不少于 30 家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自建执业药

师远程审方中心，其执业药师按门店数的 30%配备，超过 100 

家门店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每增加 10 个门店至少增配 1 名执业

药师，其中执业中药师配备数量不少于执业药师总数 20%，远程

审方执业药师专职从事远程门店处方审核及指导用药服务。提供

远程审方服务的第三方平台，其执业药师应注册在远程审方服务

中心，且执业药师配备人数应满足所服务的零售企业需要。 

（三）管理制度。 

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自建的执业药师远程审 方中心、提供远

程审方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和零售药店必须制定相应的远程审方

管理制度，确保远程审方工作符合国家药品监管法律法规及

GSP 管理要求，并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。  

（四）其他规定。  

1、儿童、孕妇及 65 岁以上老年人用药不得实行远程审

方，需由驻店（执业）药师现场处方审核和提供药事服务工作。  

2、远程审方系统出现故障或断电等异常情况，无法正常实

施执业药师远程审方时，由驻店（执业）药师负责执行现场处

方审核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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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实行远程审方管理的企业对远程审方中出现的各种问题

承担相应责任。 

4、电子处方的管理，应当符合国家对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

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，有健康管理部门的准入文件。 

四、监管要求  

（一）为掌握远程审方工作开展情况，方便监管和工作联

系，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自建执业药师远程审方中心、提供远程

审方的第三方机构和药品零售企业，需向市局进行报备，并提

交以下资料：  

1.开展远程审方服务的连锁企业或第三方机构  

（1）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或第三方机构开展远程审方报备表 

(见附件 1)；  

（2）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或第三方机构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

件，自建远程审方中心的药品连锁企业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复

印件； 

（3）远程审方中心执业药师基本情况表（见附件 2）；  

（4）远程审方服务中心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及注册证书复印

件；  

（5）远程审方服务中心管理制度；  

（6）远程审方室设施、设备目录；  

2.实行远程审方的药品零售企业  

（1）实行行远程审方药品零售企业（连锁门店）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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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： 
 
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或第三方机构开展远程审方报备表 

 
报备日期：  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  
 

注册地址 
 

法定代表人姓名、电话 
 

企业负责人姓名、电话 
 

远程服务中心名称 
 

远程服务中心地址  
 

负责人姓名、电话 
 

质量负责人姓名、电话 
 

中心执业药师总数 
 

服务门店数  
 

其中：执业中药师数 
 

执业药师工作台位数 其中：直营店数  家，加盟店数  家。 

远程审方中心  

设施设备配备情况 

 
网络管理员、电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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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： 
 

远程审方中心执业药师基本情况表 
 

序

号 
姓 名 

性

别 

年

龄 

学

历 

技术职称 

及专业 

执业药师 

类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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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： 
 

实行远程审方药品零售企业(连锁门店)基本情况表 
 

企业名称  注册地址 
 

经营范围  联系人及电话 
 

药品经营许可证号  有效期至 
 

法定代表人姓名及

电话 

 
专业技术职称 

 

企业负责人姓名及

电话 

 
专业技术职称 

 

计算机信息员 
姓名及电话 

 
专业技术职称 

 

驻店执业药师 
姓名及电话 

 
专业技术职称 

 

远程审方设施设备 
配备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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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： 
 

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药品零售企业推行远程审方报备表 
 

报备时间： 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  

注册地址  

法定代表人姓名、电话  

企业负责人姓名、电话  

第三方远程审方企业名称  

注册地址  

法定代表人姓名、电话  

企业负责人姓名、电话  

 

 

 

 



-10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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